
附註：一、績優具體事蹟務需以○年~○年為準，並請以條列方式詳實填列。 

      二、請依照所填績優事蹟，每份應繳附證件影本裝訂成冊（厚度勿超過

1.5公分，以雙面列印 100頁內為原則），並加封面封底註明服務機

關名稱及個人姓名、職稱以便審查。 

  年績優戶政人員推薦表 
推薦機關首長： 

姓

名 
 職稱  性別  年齡  

浮貼照片 

(1吋彩色) 

經歷  

至本市

戶政機

關到職

年月 

○年 

○月 
 

最近 

3年 

考績 

  年 ○等 
最近 

3年 

獎勵 

  年 記功○○次、嘉獎○○次 

  年 ○等   年 記功○○次、嘉獎○○次 

  年 ○等   年 記功○○次、嘉獎○○次 

具 
 
 
 
 

體 
 
 
 
 

事 
 
 
 
 

蹟 

一、對戶政業務研
究創新，提出
著作或方案，
經審查具有價
值而採行者。 

 

二、對戶政業務之
推展，具有成
效 或 領 導 有
方，有具體優
良事蹟者。 

 

三、對為民服務工
作有積極表現
並有具體事實
者。 

 

四、對上級交付之
重要工作，能
克服困難圓滿
達成任務者。 

 

 

五、其他特殊優良
事蹟足為戶政
楷模者。 

 

主辦單位 

初審意見 
 

本局審查小組 

審 查 意 見 
 


